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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日益競爭激烈的全球化社會，人

力資本成為各國重要的國家資產，人才的培

育，不僅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更涉及國家

生存的命題。為培養適應未來社會所需的生

存力，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簡

稱文科省）2008年（平成20年）最新修訂的

中小學指導要領1，延續1998年版本的核心概

念，強調自我教育能力和生存能力的養成。

希冀藉由新課程的實施，培養學生獨立學習

與思考的能力（如判斷力、表現力、問題解

決能力、思考力、發現問題能力），以適應

未來社會。

隨著指導要領的修訂，為評量教育成

果的適切性，日本政府會同步進行中小學指

導要錄 2的修訂。為配合最新修訂的學習指

導要領陸續於2011年起實施，中央教育審議

委員會3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教育課程部會

於2010年報告中指出：「學習評量是學生學

習狀況的評量，各學科應根據學習指導要領

實施效標參照評量，從觀別點學習狀況評量

的分析和評定的結果，瞭解學生學習狀況」

（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2010）。亦即，

各學科評量需根據學習指導要領，進行四

個或五個向度的評量（assessment）與評定

（evaluation），並以文字記述學生的優點及

學習進步情形，力求掌握學生多元的學習實

態。

基本上，2010年版的指導要錄修訂幅度

不大，文科省以效標參照評量為基本原則的

立場不變，顯見效標參照評量的重要性，其

對中小學學習評量也勢必有極大的影響。為

何日本會提出效標參照評量的理念？其時空

背景因為何？如何落實在課堂的學習評量之

中？此為本文探討的重點。其次，國內在邁

向十二年國教之際，取消作為入學甄別依據

的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如何掌握學生在校學

習狀況，並確保其基本學力的習得，日本強

調效標參照評量的學習評量制度，應可作為

台灣中小教師實施評量時的參考。

二、效標參照評量導入的背景

　　與相關變革

九○年代以後，日本的教育改革轉向以

培養學生適應社會能力，在基礎、基本內容

學習之外，同時注重學生的主體性、個性與

自學動機。因此，1998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

以設定課程的最低標準取代過去最高標準；

同時新設「綜合學習時間」，賦予學校彈性

與自主性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和特色。此外，

為因應一週上課五日制的實施，刪減約30%

日本中小學的學習評量方式與流程
陳昭曄／高雄市明義國中教師

1 相當於課程綱要，2008年新修訂的版本，已陸續於2011、2012年在小學和國中正式實施。

根據日本「學校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十五條的規定，「指導要錄」為有關教育評量的公開表示制

度，即學生的學籍及指導過程與結果的摘錄，以作為指導與對外證明之用。

簡稱中教審，成立於1952年，為文部大臣的諮詢機構。負責針對教育、學術或文化等重要政策進行調

查、審議，同時將調查、審議的相關事貢向文部大臣提出報告和建議，並接受文部科學大臣的諮詢。該

審議會委員由20人組成，委員由文部科學大臣提名，經內閣同意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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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標參照評量理念的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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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內容，強調寬鬆的教育及學習內容的

嚴選（陳昭曄，2006）。此一課程修訂的主

要目的是在寬鬆教育中培養生存力，包含豐

富的人性（自律、協調力、同理心等）、健

康與體力（生存所需的強健體魄），以及確

實學力（知識、技能、學習動機、解決問

題、自學、獨立判斷、行動等素質與能力）

等多元學力的培養（文部科學省，2004）。

為評量學生的多元學力，學習評量就不

應侷限於傳統讀、寫、算等知識與技能的評

量，應擴展至自學動機、理解力、思考力、

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等素質與能力的評

量。因此，2000年教育課程審議委員會 4諮

議報告書最受注目的焦點之一，就是全面導

入效標參照評量（陳昭曄，2006：149）。

教課審統一採取效標參照評量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常模參照評量浮現排他性競爭、無法

反映學力實態等問題。此外，從評量本身的

意義和功能而言，效標參照評量兼具評量分

析與綜合的功能，比純粹提供團體比較結果

的常模參照評量而言，對落實多元學力的理

念是更為適切的。再者，效標參照評量將學

生學習上的進步情形與他人脫鉤，毋須與他

人競爭與比較，也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

從另一方面來看，日本九○年代以後的

寬鬆教育政策，招來許多學者「學力低下」

的批評；而日本社會也普遍認為現在的學生

有學力低下的問題（陳昭曄，2006：4）。

為確保學生具備基本學力，降低社會對學生

學力低下的疑慮，2008年最新一次修訂的學

習指導要領，最主要的變革之一就是增加部

分學科的教學時數。在學習評量方面，文科

省（2010）則再次重申實施效標參照評量的

立場：1.為確保每個學生確實學習與充實細

部的指導，繼續落實以效標參照評量為原則

的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2.學習評量要適切

反映出新學習指導要領的宗旨和修正要點。

綜言之，日本以效標參照評量取代常模

參照評量，係因前者重視學習目標的達成、

學習動機的提升、主動學習、確保基本學力

水準的特點，又能免除常模參照評量可能因

排他性競爭而產生的學習壓力。　　　　　

（二）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架構

在日本，中小學學生指導要錄內容中有

一項是「各學科學習記錄」，而各學科的學

習記錄主要包含了觀點別學習狀況5、各學

科的評定、意見欄、出缺席記錄等。其中，

「觀點別學習狀況」欄自1980年即成為指導

要錄主要記載事項，只是評量的向度和順序

依不同年代的教育課程目標與評量觀而略有

差異。

當初設置的目的主要在針對各學科目

標達成狀況進行評量，落實各學科基礎、基

本內容的徹底指導，以解決當時學習落後學

生激增的教育問題。九○年代以後，為符應

自學動機、應變能力、自我教育力等理念，

同時導正過去重智主義思維，特意將「觀點

別學習狀況」置於「各學科學習記錄欄」中

的第一項，並將「關心、意欲與態度」向

度躍升為各學科評量向度之首（陳昭曄，

2006）。而這樣的順序一直沿用至今。

至於各評量向度的名稱，基本上變化也

不大。直至2010年文科省的指導要錄修正通

4 簡稱教課審，成立於1950年，為文部大臣教育課程諮詢的常設機構。該審議會委員由69人組成，分為三

個分委員會，委員由文部大臣遴選學識經驗豐富的學者、教育官員，以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組成，任期

一年。

觀點別學習狀況中的觀點係指向度而言，本文將「觀點別學習狀況」視為專有名詞，單獨「觀點」二字

則譯為「向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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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才將原本「技能與表現」向度中的「表

現」併到「思考與判斷」向度中，變成「思

考、判斷與表現」。因此，各學科的評量以

「關心、意欲與態度」、「思考、判斷與表

現」、「技能」、「知識與理解」等四個向

度為主6，對應學校教育法中揭示的學力三

要素，兩者關係如圖1所示。

基礎的與基本

的知識和技能

【學力的三要素】 【評量重點】【評量的向度】

解決問題必要

的思考力、判

斷力和表現力

主動學習的態

度

‧知識與理解

‧技能

‧思考、判斷與表現

‧關心、意欲與態度

各學科等應學習的知識及重要

概念的理解；應學習的技能

學習活用知識與技能解決問題

所需的思考力、判斷力和表現

力

關心學習內容，有想解決自身

課題的動機和態度

圖1 學力與評量向度及其評量重點對應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岡山　　合教育��������（2011）。����������������　　　　      ，頁1。

三、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實

　　施流程

基本上，日本中小學各學科的學習評

量是根據上述四個或五個向度進行，稱之為

「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而整個觀點別學

習狀況評量的實施，係以評量規準作為學習

成果的參照效標，以此檢證學生學習的到達

程度。為達此一目的，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

從評量規準的制定、指導與評量計畫的擬

定、達成標準的設定，以及總結性評量，皆

有明確的步驟和流程，茲說明於后。　　　

（一）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進行的流程

整個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進行流程，

如圖2所示。

6 只有國文科分為五個向度，依次是國語的關心、意欲與態度、說與聽能力、書寫能力、閱讀能力，以及

有關語言的知識、理解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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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指導要領

．學科的目標與內容

．各學年的目標與內容

．年度指導計畫的擬定

．學習指導要領解說書的理
　解

．教科書的檢討、教材研究

指導要錄

．各學科的評量向度及重點

．各學年的評量向度及重點

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參考方針

各內容歸納的「主要評量規準」及具體實例

單元的總結性評量

教學的實踐

單元的形成性評量

（評量資料的蒐集）

單元的指導與評量計畫

．單元指導過程的構想、設計（指導計畫）

．進行指導相對應評量狀況的設定

．具體評量目標的設定、評量工具的選擇

．判斷標準的設定

單元評量規準的制定

學期末的總結性評量

學年末的總結性評量

．觀點別學習狀況的判斷

．「評定」的評定值計算

．指導時的即時回饋

．指導計畫的微調

．Ｃ等第學生的指導

．各目標實現狀況的確認、
　成績評定

．指導結果的反省與年度指
　導計畫的再檢討

．評量標準適切性的檢討

．各目標實現狀況的確認與
　指導方針的決定

．指導結果的反省與指導方
　法的改善

．各目標實現狀況的確認

．指導結果的反省與指導方
　法的改善

．學校、地區有關評量規
　準、評量方法的共同研究

．座位表、檢核表、記錄表
　等的運用

．觀察法評定法自我評量測
　驗法等多元評量方法的運
　用

．校內判斷標準的統一

．學年末的綜合判斷

．指導要錄的觀點別記載

．指導要錄評定值的計算

．指導要錄綜合意見的運用

．統計表的運用

．各學期的統計和綜合判斷

．通信簿的觀點別評量記載

．通信簿的評定、意見欄的
　運用

．統計表的運用

．各單元的統計和判斷

．各目標實現狀況的確認

圖2 觀點別學習狀況的評量流程

資料來源：北尾倫彥、金子守（2002）。

                                            ，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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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2，各步驟說明如下：

1.根據學習指導要領內容與目標、指導

要錄各向度的評量重點、國立教育政策研究

所的參考方針，制定各單元評量規準。

2.根據評量規準擬定單元指導與評量計

畫，選擇適切評量工具和方法，設定明確的

判斷標準。

3.在教學實踐過程中，運用適當評量工

具和方法，同步蒐集相關評量資料。

4.進行單元總結性評量，確認目標實現

狀況，進行教學歷程檢視，並實施適當的學

習指導。

5.於期末進行各單元總結性評量和評

定，確認學科學習目標達成狀況，實施適當

學習指導，提供相關評量資訊。

6.於學年末進行各學期總結性評量和評

定，確認學科學習目標達成狀況，實施適當

學習指導，檢討年度指導、評量計畫，進行

指導要錄內容記錄。　　　　　　　　　　

（二）評量規準的制定和標準的設定

日本中小學的學習評量會涉及到兩個常

見評量用語：評量規準（criterion）與標準

（standard）。前者係指學生應有的學習表

現或達成目標，通常依照教育目標的評量目

的，用具體目標和行為加以表示，類似內容

標準；後者係針對評量規準的達成度，設定

不同程度的量化標準（如分數）或應具備之

知識、技巧、能力等質性描述，作為判斷和

解釋學生表現水準的根據。在進行評量時，

評量規準的制定必須根據各學科目標與評量

向度的重點。一般評量規準的制定與標準

的設定流程與內容如圖3所示，相關說明於

后。

確認各學科、學年的評量向

度與重點

根據學習指導要領揭示的各科目標與內容、指導要錄

等，深入理解評量向度及其重點（全校共通理解）。

評量歸準、評量方法實踐的

研究及評量規準的制定

教科書的研究與內容的系

統、發展、關連性分析

年度指導計畫的擬定與評量

規準間關係的明確化

各學科單元評量規準的制定

及評量標準的設定

各區教育委員會發行評量規準等參考範例，制定年度

指導計畫各單元觀點別評量的評量規準（第二次）。

定設定學習實現狀況ＡＢＣ的具體評量標準。

以指導目標和指導內容作為各學科效標參照評量的依

據。並討論評量規準設定根據的內容。

深入研究作為主要教材之用的教科書。之後，在各學

科教學研究會檢討，在各學年會議裁定（系統與發展

意義的理解）。

根據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評量規準的制定、評量方

法等工夫改善的參考資料」等進行研究，制定學校本

身的評量規準（第一次）。

圖3 評量規準與標準的制定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北村文夫（2002）。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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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單元評量規準（摘）

Ａ對國語的關心、

　意欲與態度

　　1.設定學習目標

根據指導要領內容、指導要錄中各向

度的評量重點，以及學生的興趣、先備知識

等，設定具體可達成的目標。　　　　　　

　　2.制定校內共通規準

設置相關評量組織（如校內評量委員

會），參考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都道府縣

教育委員會、教育中心、教師教學研究會、

教科書書商等編製或出版的評量規準，制定

校內各學科共通的規準。表1是　木縣教育

委員會提供的國文科第3學年「觀光手冊評

論」單元的評量規準。

評
量
規
準

Ｂ書寫能力 Ｃ有關語言的知

　識、理解與技能

‧對不同的觀光手

冊內容和體裁感

到興趣，想寫出

評論性文章。

‧能思考文章結構並將自己

對觀光手冊的意見傳達給

讀者，同時適當引用手冊

內容，寫出評論性文章。

‧為傳達自己的想法給讀

者，能選擇適當的語句加

以運用。

‧相互閱讀同儕文章，針對

邏輯發展和資料引用的方

式加以評論。

資料來源：　木縣教育委員會（2011）。                                                                                    ，頁15。

（三）擬定評量或指導計畫

各科教學研究會或學年教師通常會根

據主要評量規準，同時考量教學時數、評量

時機、方法等，擬定共通的年度指導與評量

計畫。進而設定「單元評量規準」與「學習

活動具體評量規準」，設計具體學習活動，

作為教學依據。雖然計畫是共通的，但不同

教師間的評量方法、教學方式和流程仍可以

有差異。表2是　木縣教育委員會所提供的

「觀光手冊評論」單元的指導與評量計畫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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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指導與評量計畫（摘錄）

節次 目標              主要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評量                   大致滿意狀況的

【評量向度方法】               判斷標準

‧根據自選

　的觀光手

　冊內容與

　體裁，提

　出優缺點

　。

‧能適當引

　用手冊內

　容，寫出

　具說服力

　的文章。

‧比較不同的手冊，

　在學習單中歸納出

　優缺點。

‧根據結構分析筆

　記，寫出評論性文

　章。

‧比較不同手冊的

　同時也想抓住其

　特色【關 1－觀

　察、學習單】。

‧依照筆記陳述自

　 己 的 想 法 和 論

　 證 ， 完 成 文 章

　【書1－學習單、

　文章】。

‧能舉出幾個比較的基

　準點，並歸納自己的

　看法。

‧能舉出有關手冊內容

　的項目，並根據各項

　目寫出短文。

2.3

1

資料來源：修改自　木縣教育委員會（2011）。                                                                                      ，頁15。

（四）設定判斷標準

在擬定指導與評量計畫的同時，設定

每個具體評量規準到達度的判斷標準。標準

無全國統一形式，而是由各地區或學校依其

實態訂定。一般而言，不同學習活動或作業

性質，適合的評量方法各異，標準設定形式

也不同，大致有量化（以數字或符號表示）

和質化（文字敘述）兩種。以國中國文科為

例，其量化與質化表示方式，如表3和表4所
示。

表3 「書寫事項」質的判斷標準（範例）

2. ．

學習活動的具體

評量規準
十分滿意（Ａ） 對Ｃ學生的支援大致滿意（Ｂ）

根據一句話的感

想，為明確傳達

自己的心得，能

針對內容、語

彙、行為、想法

等，具體寫出

自己的親身感

受。

根據感想的記

錄，整理想傳

達事項和個人

想法，同時能

判斷如何充分

表達該書的優

點和自己的思

想。

．根據一句話的

感想，能簡單

寫出心得，傳

達 自 己 的 感

受。

．確認其對該書是否有興趣，

若無，則介紹其它適合的

書。

．確認其對該書是否有興趣，

若無，則介紹其它適合的

書。

．協助他根據「誰的」、「什

麼語彙」、「想法如何」等

重點，寫出讓讀者了解的內

容。

資料來源：修改自北尾倫彥、金子守（2003）。                                                                                     ，頁

，頁6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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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量的判斷標準（範例）

評量向度 配分 Ｂ的判定Ａ的判定

20關心、意欲與態度
16分以上

（80%以上）

8~15分
（40%以上、未滿80%）

註：各觀點之判定百分比亦可不同，例如【閱讀能力】可訂為「50%以上，未滿80%是B；末滿50%是C；

         80%以上是A」。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61, 64。

Ｃ的判定

0~7分
（未滿40%）

20書寫能力
16分以上

（80%以上）

8~15分
（40%以上、未滿80%）

0~7分
（未滿40%）

10
有關語言的知識、理

解與技能

8分以上

（80%以上）

4~7分
（40%以上、未滿80%）

0~3分
（未滿40%）

上述提及的評量規準和標準非一成不變

的，教師在評量之後，會檢視其是否適當，

據以作為修正與更新之參考。大體而言，在

教學過程中，教師會透過評量機制檢視學生

學習目標的達成度，作為是否進行標準調整

之參據。

而評量規準似乎較少變動，根據國立教

育政策研究所2002年的調查，評量規準的修

正或更新通常有兩種方式：其一是由校內的

學年組織或各科教學研究會根據教師反應，

共同商討後調整；其一是由各地方教育委員

會、教育中心或校長會議等，根據各校學年

組織、教學研究會、教務會議、校內研究會

等有關教學實踐問題，進行修正或更新，同

時提出資料供各校參考（國立教育政策研究

所，2004：45,47）。

四、總結性評量的實施方式

如前所述，日本中小學各學科的

學習記錄主要是以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

（assessment）為主，為易於瞭解而設置

「評定」（evaluation）欄。所謂「觀點別學

習狀況的評量」係指參照各學科學習指導要

領，進行學生學習狀況的分析性評量，評量

結果以A（十分滿意）、B（大致滿意）、

C（需要努力）表示。而「評定」係為參照

學科目標，進行學習狀況的綜合性評鑑，即

根據各種相關資料，針對學生學習成果進行

綜合性的5、4、3、2、1五等第的判斷（小

學是3、2、1三等第），提供簡潔的、易於

瞭解的資訊（陳昭曄，2006：155）。而在

進行各學科總結性「評定」時，通常會參考

觀點別學習狀況的總結性評量結果。以下即

針對各學科的總結性評量與評定的流程、方

式、判斷標準，以及比重分配等加以敘述。

（一）總結性評量與評定的流程

日本中小學教師通常會在各單元末、學

期末，以及學年末進行總結性評量與評定，

其流程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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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中的評量資訊（觀察、筆記、學習單、紙筆測驗等）

� 各單元觀點別學習狀況的總計

根據單元觀點別評量規準與學校

自訂的「各觀點評量的總計方

法」進行

此處，不單只是將學習中所獲得之相關評

量資料予以數值化進行總計，必須參照各

單元觀點別評量規準，評量目標的實現狀

況。

＜單元一＞

關心

意欲

態度

Ａ

思考

判斷

表現

Ｂ

技能

Ａ

知識

理解

Ｂ

＜單元二＞

關心

意欲

態度

Ｂ

思考

判斷

表現

Ｂ

技能

Ｂ

知識

理解

Ｂ

＜單元三＞

關心

意欲

態度

Ａ

思考

判斷

表現

Ｂ

技能

Ａ

知識

理解

Ａ

　　　　　　學期末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總計、評定的總計

根據學校自訂的學期末「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總括及評定的總括方法」進行

第�1學期

關心

意欲

態度

Ａ

思考

判斷

表現

Ｂ

技能

Ａ

知識

理解

Ｂ

評定：3

第�2學期

關心

意欲

態度

Ａ

思考

判斷

表現

Ｂ

技能

Ａ

知識

理解

Ａ

評定：4

第�3學期

關心

意欲

態度

Ａ

思考

判斷

表現

Ａ

技能

Ａ

知識

理解

Ａ

評定：4

　　　　　　學年末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總計、評定的總計

根據學校自訂的學年末「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的總計及評定的總計方法」進行

學年

關心

意欲

態度

Ａ

思考

判斷

表現

Ｂ

技能

Ａ

知識

理解

Ａ

評定：4

圖4 觀點別學習狀況總結性評量與評定流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東京都教育廳指導部（2012）。 ，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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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結性評量與評定的總計方式

在進行各觀點別學習狀況的總結性評量

和評定時，必須建立具體且明確的總計方法

和判斷標準，以下以具體實例說明之。

1.總結性評量的總計方式

一般而言，教師在教學單元末、學期

（年）末時，針對學生各向度學習狀況進行

總結性評量，其總計方式主要有兩種：

（1）根據各向度評量結果ABC的個數

先根據學習活動各向度的評量規準進

行A、B、C判斷，之後，在進行總結性評量

時，教師會依據各向度ABC個數組合進行

總計。其原則主要有三：（1）取其多數；

（2）取中間值；（3）個數相同狀況下，加

重某一評量規準比重。根據上述原則，甲生

「理科」各向度學習狀況單元或學期評量結

果為「BCBB」。

具體評

量規準

姓名

對自然現象

的關心、意

欲態度

科學的思考、判

斷與表現
觀察實驗的技能

對自然現象

的關心、意

欲態度

甲生

1 2 3 4 1 2 3 4 11 2 3 32

Ｃ Ｂ Ｂ Ｃ Ａ Ａ Ｃ Ｃ ＢＢ Ｂ Ａ ＡＢ

Ｃ Ｂ ＢＢ

Ｂ的個數過半，故

該觀點評為「Ｂ」

最多個數相同的情況下，

若加重評量規準4的比重，

則評為「Ｃ」

最多個數是Ａ、Ｃ相同

的情況下，取其中間值

「Ｂ」

圖5 總結性評量的總計方式1－根據ABC個數判斷

（2）將評量結果ABC轉換成數值

其步驟可歸納為三：（1）將各向度評

量結果ABC依次轉換成數值3、2、1或5、

3、1等；（2）計算平均數或總分；（3）根

據事先設定的平均數或得分率範圍，進行判

斷。說明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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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總結性評量的總計方式2－根據數值判斷

對自然現象的關心、意欲態度 科學的思考與判斷

評
量
規
準
１

評
量
規
準
２

評
量
規
準
３

評
量
規
準
４

評
量
規
準
１

評
量
規
準
２

評
量
規
準
３

評
量
規
準
４

評
量
規
準
５

評
量
規
準
６

評
量
規
準
５

評
量
規
準
６

ＣＢ ＣＢ 12 12 Ｂ Ｂ 2 2

評量結果

姓
名

甲
生

依平均數判斷

依A=3,B=2,C=1數值化

依總分落百分比判斷

甲生平均數為：

(2+2+1+1)/4=1.5

→該觀點評為「Ｂ」

甲生總分的百分比為：

(2+2+1+1)/12x100=50%

→該觀點評為「Ｂ」

平均數範圍

2.5以上

1.5以上，未滿2.5

未滿1.5

總括

Ａ

Ｂ

Ｃ

實現狀況百分比範圍

80%以上

40%以上，未滿80%

未滿40%

總括

Ａ

Ｂ

Ｃ

2.總結性「評定」的總計方式

除了針對學生在各向度學習狀況進行總

結性評量之外，教師還會在學年（期）末針

對各向度總結性評量結果進行綜合性評鑑，

即「評定」。其總計方式大致可歸納為下列

三種：

（1）根據各向度評量結果ABC個數的

                   組合

以國中為例，其組合方式及五等第判

斷方法如表5所示。各校可依學科特性、

年級，自行決定和調整。假設甲生「理

科」學年末四個向度的總結性評量結果為

「BABB」，對照表5，則甲生該學年理科

的評定值為「3」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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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總結性評定的總計方式1─根據ABC個數

ABC組合方式 典型模式

4個A

3個A．1個B

2個A．2個B

3個A．1個C

2個A．1個B．1個C

1個A．3個B

1個A．2個B．1個C

4個B

AAAA

AAAB

AABB

AAAC

AABC

ABBB

ABBC

BBBB

評定

5(4)

4(5)

4(3)

4(3)

3(4)

3(4)

3

3

ABC組合方式

2個A．2個C

3個B．1個C

1個A．1個B．2個C

2個B．2個C

1個A．3個C

1個B．3個C

4個C

典型模式

AACC

BBBC

ABCC

BBCC

ACCC

BCCC

CCCC

評定

3(2)

3(2)

2(3)

2(3)

2(1)

1(2)

1(2)

資料來源：福岡市教育委員會（2003）。平成�1�5年福岡市中學校評價事例集�2，頁20。

（2）將評量結果ABC轉換成數值

若將甲生「理科」學年末各向度評量結

果「BABB」，依ABC換算成5、3、１（或

3、2、1）分進行統計，再根據平均數或總

分判斷評定值。根據表6或表7，甲生「理

科」學年末評定值為「4」或「3」。由於不

同的判斷標準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評定結果，

因此，教師在教學之前必須審慎考量所訂定

的標準。

表6 總結性評定的總計方式2-1─依平均數判斷

觀點別 學年末總結性評量

對自然現象的關心、意欲與態度

科學思考

觀察、實驗的技能

有關自然現象的知識與理解

B

A

B

B

數值化 平均數範圍

3

5

3

3

評定

4.1以上

4.0~3.1

3.0~2.1

2.0~1.1

1.0以下

資料來源：平均數判斷標準係參考福岡市教育委員會（2003）。平成15年福岡市中��校評��事例集2，頁

                     16。

5

4

3

2

1「BAAA」→（3+5+3+3）/ 4 = 3.5 → 評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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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總結性評定的總計方式2-2─依總分判斷

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結果的總分

「BABB」→ 2＋3＋2＋2＝9  → 評定：「3」

12 11、10 9～7 6、5 4

評  定 5（4） 4（5） 3 2（1） 1（2）

註：依A=3分，B=2分，C=1分換算。資料來源：修改自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04）。

，頁98。

（3）綜合總結性評量結果和期末考試

                   成績

日本的國中通常會舉行期中、期末考，

亦可視為一種總結性評量，因此，可將定期

考查成績納入學期和學年總成績的計算。計

算方式是：先將試題加以分析，判斷其對應

的評量向度，並進行ABC的判斷；之後，再

與觀點別學習狀況總結性評量結果一起進行

評定。以一學期的評定為例，其方式如圖7
所示。

圖7 總結性評定的總計方式3─納入定期考查

註：最後的評定係根據表6進行計算與判斷。

定期考查對應觀點分析

觀點            滿分  得分  評量

思考判斷表現

技能

知識與理解

20
20
10

7
12
3

C
B
C

觀 點            
單元 總結性

評量一 二 三 四 五

關心意欲態度

思考判斷表現

技能

知識與理解

A

A

B

B

A

B

B

C

A

C

B

B

A

C

C

C

B

B

B

B

A

C

B

C
判定

標準 80%
以上

A B C

40%
未滿

40%
以上

進行總結性評定

定期考查

總結性評量

總計結果

關心意欲態度    思考判斷表現               技能                 知識．理解

A

A

C

C

C

B

B

B

C

C

C

各單元觀點別總結式評量

（5+1+3+1）/ 4 = 2.5 →評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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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性評量與評定總計時的比重分配

教師在撰寫指導與評量計畫時，通常

會事先根據學習指導要領，慎重考量何種情

況、那一向度應加重比例，以求更客觀設定

學生學習的達成狀況。各觀點別總結性評量

和評定的比重分配說明於后。

1 .總結性「評量」總計時的比重考

                   量
（1）考量各評量規準與目標的關連性

      ．若某一具體評量規準為該單元必

                 須習得的素質或能力，可加權其

                     比重。

      ．考量ABC個數相同情況，事先設

                 定該單元欲加權的評量規準，以

                     利最後的判斷。                                   
例如，甲生「理科」在「判斷、思考

與表現」向度評量，未加權前是「ABC」，

個數相同，但加權後 A B C 的組合變成

「ABBC」，取其多者，則該向度最後的總

結性評量為「B」。

（2）考量不同評量方法的重要性

若同一評量向度採用不同評量方法，

可依學科和向度特性，事先設定不同評量方

法的比重。以國中「理科」為例，若某單元

「思考、判斷與表現」向度採用的評量方法

有學習單、口頭報告、自我評量與同儕評

量，以及紙筆測驗等。考量學習單和紙筆測

驗較能測得學生思考、判斷力，可提高其比

重至30%和40%；口頭報告及自我評量與同

儕評量各佔15%。

（3）考量不同單元教學時數的多寡

特別是在學期（年）末時，教師會考量

單元教學時數，事先決定不同單元的比重，

特別是在ABC個數相同情況下。例如甲生

「理科」「技能」向度單元1至4期末總計為

「AABB」；在加權教學時數最多的單元4
後，變成「AABBB」，那麼甲生「技能」

向度學期的總結性評量結果會變成「B」。

2.總結性「評定」總計時的比重考量

（1）考量不同評量向度的重要性

各向度的重要性視學科和年級特性而

定，表8是將「思考」和「技能」兩個向度

加權2倍，加權後的平均數是3.7，評定仍為

「4」。

表8 加權後數值化平均數後的總結性評定

B → 3 x 1 = 3

A → 5 x 2 = 10

B → 3 x 2 = 6

B → 3 x 1 = 3

......B

......A

......B

......B

對自然現象的關心、意欲與態度

科學思考

觀察、實驗的技能

有關自然現象的知識與理解

未加權：（3+5+3+3）/ （1+1+1+1）= 3.5  → 評定：「4」
加權後：（3+10+6+3）/ （1+2+2+1）= 3.7  → 評定：「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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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量定期考查的比重

在國中進行學期（年）末總結性評定

時，可考量定期考查結果的比重。表9的學

期評定順序是：先將各單元各向度進行總結

性評量，再針對兩次定期考查的試題分析其

對應的評量向度並進行評量，之後再將總結

性評量結果（ACBC）與兩次定期考查結果

（CBC和BCC，加權2倍計算）換算成總分

[5+(1+1×2+3×2)+(3+3×2+1×2)+(1+1×2+
1×2)]=30，最後再進行綜合性評定。

表9 加權定期考查比重後的總結性評定

對自然現象的關

心、意欲與態度
科學思考

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總括

期中考（x2）

期末考（x2）

加權後總分

有關自然現象

的知識與理解

觀察、實驗

的技能

A（5）

    5

C（1）

C（1）

B（3）

    9

B（3）

B（3）

C（1）

  11    

C（1）

C（1）

C（1）

    5

評定 2 （30 / 16 = 13）

註：（  ）為數值化結果，以A=5分，B=3分，C=1分換算，並依表6進行評定等第的判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四）評量資訊的蒐集

在進行單元、學期或學年末總結性評

量時，教師通常會利用補助簿（評量輔助記

錄簿）的紀錄。補助簿記錄學生日常學習結

果，一方面可當作總結性評量參照依據和訊

息來源，另一方面可作為指導學生加深、加

廣或補救教學的參考。當教師需要進行總結

性評量或評定時，就必須仰賴各向度評量結

果的統整。此時，以各向度評量結果進行統

整的補助簿的形式如表10所示。

表10 各向度評量資訊統整的補助簿（範例）

對自然現象的關心、意欲與態度

1

觀點

評量規準

評量方法

評量結果

各評量規準的評量

各觀點的評量

備註

2

科學的思考

1 2

觀察       自評       觀察       他評       報告       報告       實作       紙評

A            A            A             B            B            B            A             C 

A                                     B                          B                    B        

記錄學習中注意到的學生狀況及之後的指導內容

A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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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學期（年）末在進行總結性

評量與評定的總計時，因為累積的評量紀

錄比較多，教師通常會應用電腦軟體（如

EXCEL）同步處理龐大的資料。這樣的方

式，讓教師能以更簡便快速的彙整評量資

訊，方便隨時進行資料的更新，並可作為成

績通知單的依據，既省時又省力。表11是以

EXCEL進行總結性評量總計的範例。

表11  根據「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結果進行總結性「評定」的的補助簿設計

評定判定基準 人數

5

4

3

2

1

4.4以上

3.7以上

2.3以上

1.6以上

1.6未滿

2

3

3

2

0

合計 比重

10 25% 25% 25% 25%

座號

關心．

意欲．

態度

思考．

判斷

技能．

表現

知識．

理解
評定

關心．

意欲．

態度

思考．

判斷

技能．

表現

知識．

理解

四觀點

平均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6號

7號

8號

9號

10號

A

B

A

A

A

A

C

B

B

A

A

B

B

A

B

A

C

B

C

A

A

B

B

A

A

A

C

A

B

B

A

B

A

A

A

A

C

B

C

A

4.25

3

3.75

4.5

4.5

4.5

2

3.25

2.75

4.5

5

2.6

3.4

3.8

3.4

4.6

1.2

3.2

2.2

3.8

4

3.5

3

4

5

5

2

4

3

3.5

5

2.8

3.2

5

4.2

5

1.4

3.2

1.8

5

4.56

2.98

3.34

4.33

4.28

4.78

1.65

3.41

2.44

4.20

5

3

3

4

4

5

2

3

2

4

資料來源：福岡市教育委員會（2003）。                                                             ，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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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由上述觀點別學習狀況的評量來看，為

確保學生基本學力的達成，日本中小學的學

習評量制度透過評量規準的制定與標準的設

定，將學習目標具體化、明確化，以此檢驗

學生學習結果的到達度，期能符合效標參照

評量的精神。這樣的評量制度大致可歸納出

六項特色：（一）有明確的評量實施流程；

（二）透過四個或五個評量向度，進行多元

學力評量；（三）總結性評量和評定有明確

的判斷依據，確保評量的客觀性；（四）能

掌握學生不同向度的學習實態，因而可對

評量結果為C的學生進行適性指導與支援；

（五）善用不同工具與評量方法累積評量資

訊。因此，根據文科省2009年有關「學習指

導要領與學習評量」意識調查，近7成的教

師同意「現行的評量是可以改善教學，並

充實個別指導的」（日本             開發研究

所，2010）。

不過，這樣的評量制度也潛藏可能的

問題：第一，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從規準的

制定、指導與評量計畫的擬定，到判斷標準

的設定，以及總結性評量與評定的總計與判

斷，每個環節和步驟，皆需教師花費許多心

力，才能確時執行。因此，對教師而言，勢

必會加重其教學負荷。第二，評量規準與標

準的訂定無統一形式或標準，形成地方、學

校與教師間的差異，特別是「關心、意欲與

態度」向度的評量，以及質性的判斷標準，

因無客觀量化尺度，更易引發外界對評量結

果的客觀性產生質疑。第三，總結性評量與

評定的總計方式、判斷標準、是否納入定期

考查、各評量向度的比重分配、加權項目

等，皆賦予教師決定權與自主權，這樣的彈

性同樣也會影響評量與評定結果的客觀性。

雖然日本中小學的學習評量有上述潛

在的問題，但其作法對我國中小學實施學習

評量仍有其參考或借鑑之處：　　　　　

（一）效標參照評量能掌握學生學習實態，

　　　

（二）建立系統化的評量流程，能讓教師進

（三）評量向度和旨趣連結教育課程目標，

（四）適度擬定教學與評量計畫，具體說明

（五）強化各領域教師間的對話與討論，建

（六）學校內部行政單位與外部教育機關

監控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度，有利於

教師依學生表現水準採取適性指導，

或對需努力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或支

援。

行學習評量時有所依循，降低其不安

與排斥感。

，可擴展評量的向度和層次，也利於

多元評量的落實。

各項評量活動的實施，可展現教師評

量的專業能力。

立學校共通的評量規準和標準，適度

給予教師專業彈性，同時兼顧評量的

客觀性。

的支援系統，應提供教師學習評量的

參考範例、工具、專業研習，以及協

助其解決問題，才能減輕教師面對繁

複評量流程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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